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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责任分工
（一）政府主导。区政府对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制订发展目标和政策，保障工作经费，对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和区直有关部门实行绩效考核。

（二）属地管理。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要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设立专人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并对辖区内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各行政村设立1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主要配合区有关部门、镇（街道）承担日常巡查、隐患排查、信息报送、宣传引导等任务。

（三）部门分工。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履行监督、指导、协调、督办职能，统筹研究和协调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重大问题，对责任不明确的要及时予以明确。区农业、水务、林业、畜牧兽医、蔬菜等行业主管部门（统称监管部门）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区财政、公安、经信、环保、商务、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统称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二、理顺监管权限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强化职能整合，合理划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事权，理顺安全监管、执法、检验检测体系，建立“执法以区为主、监管共同参与”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
（一）理顺监管体系。区农业局主要负责农产品（蔬菜、食用菌除外）从种植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管，负责查处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案件；负责督促检查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指导各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开展工作；重点抓好农药、种子、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经营环节即农资市场的监督管理，落实农药告知（备案）、定点经营两项制度，防止高毒、剧毒农药及不合规格农业投入品从经营环节进入生产环节。区蔬菜局重点负责蔬菜和食用菌等蔬菜产品生产环节即蔬菜基地的监督管理，包括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标准化建设及产品认证，推进产地准出和原产地追溯等工作；协助区农业局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检查，负责蔬菜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区畜牧兽医局负责畜产品生产环节及投入品市场的监督管理。区林业局负责林果生产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区水务局负责渔业生产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二）理顺检测体系。按照统分结合的原则，区分品种、分类检测。区农业局根据市农业局监测要求制定农产品、农业投入品、农业环境等检测计划，并负责执行；区蔬菜局根据检测计划负责蔬菜、食用菌等蔬菜产品质量安全定性检测工作；区畜牧兽医局负责畜产品检测工作；区林业局负责食用林产品检测工作。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要督促蔬菜生产基地和标准园建立检测室，重点开展蔬菜产品的快速（定性）检测。

（三）理顺执法体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和工作协调机制，加强联合执法，依法做好农产品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的监督管理，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突出监管重点

根据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双百行动”工作方案，确定以下工作重点：

（一）加强对《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宣传、培训。（区农业局负责）

（二）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区农业局负责）

1.做好农资市场经营业户清查。通过摸底调查，掌握全区农药经营单位、业户、个人基本情况，对无照经营、不具备农药经营条件的，协同工商部门予以取缔。

2.建立健全农药经营备案制度。对进入我区农资市场的所有农药产品进行登记备案，杜绝假冒伪劣、不合格、不合规农药进入我区市场。

3.建立健全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制度。根据要求，重新核定、压减高毒农药经营店数量，严控高毒农药经营、使用范围。

4.建立高毒农药实名购买及包装物回收制度。农药使用者必须持身份证购买使用高毒农药，并注明农药用途。农药使用完毕，须退回农药容器、包装物，进行集中处理。

5.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全年开展监测12次，抽检样品600个，其中定性检测样品400个，定量检测样品200个。
（三）加强蔬菜生产基地监管（区蔬菜局负责）

1.蔬菜基地清查。对蔬菜生产基地进行详细摸底，弄清种植面积、主要品种、储存习惯、主要问题及安全隐患。

2.蔬菜基地生产环境整治。对基地环境进行总体评价，划定禁止生产区域；对废弃药瓶、药袋、周边垃圾进行处理。

3.规范基地管理。对农药、化肥等投入品进行清查，杜绝储存过程中违规使用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行为，督促基地建立执行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登记管理、生产档案等相关制度，逐步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4.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开展蔬菜产品定性速检工作，完成检测任务。

四、加强组织领导
（一）切实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作用，研究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具体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分工，成立专门机构，安排专人具体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出问题。
（二）完善保障机制。不断加强和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手段，尽快配齐必要的检验检测、执法取证、样品采集、质量追溯等设施设备。充实执法、监管力量，引进必需的监管、检测人才，加强执法、监管队伍建设。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承担的任务，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综合执法、检验检测、专项整治、风险预警与监测、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三品一标”创建、宣传培训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三）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农产品。认真贯彻“两高”司法解释及省政府277号令，严厉查处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药、兽（渔）药和饲料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行为。强化案件移送、大要案督办等工作机制，震慑和严惩违法分子。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因失职渎职、徇私枉法、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监察机关要依法依纪进行查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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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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